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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1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决议表决截止日为2021年6月29日。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6月23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核销呆账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声誉风险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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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决议表决截止日为2021年6月29日。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6月23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 本次监事会应参会监事5名，实际参会监事5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核销呆账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声誉风险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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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日（即2020年12月9日），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东昝圣达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852%，上述股份

全部来源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18年12月26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0年12月9日，公司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股东昝圣达先生计划自2020年

12月30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0,941,900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2.00%， 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即不超过10,

470,950股。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

调整。 （详见公司公告2020-048）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昝圣达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黑牡丹股份结果的告知函》，自2020年12月30

日至2021年6月27日期间，昝圣达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已减持公司股份共计8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764%。

截至2021年6月27日，股东昝圣达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实施期限已届满。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昝圣达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0,000,000 6.6852% 非公开发行取得：70,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昝圣达

800,

000

0.0764

%

2021/1/27

～

2021/1/27

集中竞价交

易

6.210－

6.325

5,009,

518

未完成：20,

141,900股

69,200,

000

6.6088

%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约定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6/30

证券代码：002335� � � � � � �证券简称：科华数据 公告编号：2021-037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华数据” ）股票（证券简称：科华数据，证券代码：

002335）于2021年6月28日、2021年6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有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三）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六）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三）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16� � � � � � �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9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公司投资进展暨相关主体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合伙企业增资并调整其对参股公司出资额的

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旷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嘉兴旷达澜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旷达澜辰” ）新增出资额30,000万元，旷达澜辰出资总额变更为42,000万元；同时旷达澜辰

对其参股公司芯投微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投微” ）新增认缴出资33,313万元，原

出资额8,335万元调整为41,648万元，芯投微注册资本变更为83,313万元。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1年

5月29日披露的 《关于对下属合伙企业增资并调整其对参股公司出资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1）。 本议案并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近日旷达新能源完成了对旷达澜辰的增资、旷达澜辰完成了对芯投微的增资，并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 嘉兴旷达澜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0年6月4日

合伙期限：2020年6月4日至2040年6月3日

注册资本：42,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53室-57

执行事务合伙人：常州旷达富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吴凯）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业务]

2、 芯投微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83,313万元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燚

成立日期：2020年6月23日

营业期限：2020年6月23日至2070年6月22日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231号2单元3层328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微电子科技、信息科技、半导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9日

股票代码:601012� � � � � �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76号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1年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

司）2021年度在不影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购买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80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投资、滚动使用，授权

公司财务负责人办理相关事项，本次预计及授权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单笔理财

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0年12月25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年第二季度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58亿元（具体购买情况请详见公司2021年4

月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

全部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委托理财产品赎回情况

序

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益金

额

（万元）

1 成都银行

银行结构性

存款

成都银行单位结构

性存款

80,000.00 2021-4-1 2021-6-28 778.31

2

农业银行

（陕西）

银行结构性

存款

农业银行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50,000.00 2021-4-6 2021-6-28 1,285.93

3

农业银行

（宁夏）

银行结构性

存款

农业银行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50,000.00 2021-4-6 2021-6-28 1,285.93

4 交通银行

银行结构性

存款

交通银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200,000.00 2021-4-2 2021-6-28 1,797.21

合计 580,000.00 / / 5,147.38

二、尚未赎回的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全部赎回。

三、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结构性存

款

700,000.00 700,000.00 20,691.47 0

合计 700,000.00 700,000.00 20,691.47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0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9.9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4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800,000.00

总理财额度 800,000.00

注1：实际投入金额为期间单日最高余额；最近一年净资产指最近一年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期末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指最近一年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注2：公司于2020年7月收购了宁波江北宜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上表

未包括标的公司于股权交割日（2020年7月30日）前购买的委托理财金额，该部分委托理财最近十二个

月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为18,913.00万元，本金已全部收回，实际收益267.61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尚未收

回的委托理财余额为0。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601012� � � � � �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77号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和监事会延期换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将于2021年7月1日任期届

满。 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监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相

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将延期，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

和义务。

公司将尽快推进董事会、监事会换届的工作进程，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对公司正常运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40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安泰 编号：临2021—024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彻底解决公司与关联方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简称“新泰钢铁” ）之间的关联交易及相应的应

收账款、关联担保问题，使公司的业务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公司拟筹划向控股股东现金收购新泰钢铁及其

子公司的相关股权、资产及负债。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将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二、交易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各相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对交易标

的和交易方案的进一步协商与论证，以及对标的资产开展初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 公司后续将继续积

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的预案或正式方案。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协商与论证，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最终能否实施及实施的具体进度均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40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安泰 编号：临2021—025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控审计否定意见涉及事项解决

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内控审计否定意见涉及事项

年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如下：

1、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安泰集团为关联方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钢铁” ）

提供39.36亿元担保，占安泰集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5.44亿元的154.72%，较上年末增加1.19亿

元。

2、安泰集团与关联方新泰钢铁、山西安泰集团冶炼有限公司签订的《焦炭销售协议》约定并执行

的结算及付款政策较安泰集团与独立第三方的结算及付款政策存在显著差异，导致2020年末形成关联

方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7.96亿元。

二、相关事项的解决进展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已与大股东及关联方积极制定了各项解决措施（详见公司于

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对2020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的进展如下：

1、自2021年6月起，公司与关联方严格执行按月结算并付款，款项在当月月底先暂估收取，不晚于

次月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上月结算与付款， 确保公司与关联方的焦炭销售结算政策和公司与独立第三

方的结算政策不存在明显差异。 另外，对于在2021年4月、5月份形成的公司对关联方的应收焦炭款，关

联方已于本公告披露日前全部支付给公司。

2、公司已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力求彻底解决双方的关联交易和关联担保问题。截至目前，公司及各

相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对交易标的和交易方案的进一步协商与论

证，以及对标的资产开展初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 公司后续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尽快

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的预案或正式方案。

三、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与大股东及关联方积极落实各项解决措施，并着重推动双方的重大资产重

组，争取尽早解决双方目前存在的关联交易和关联担保问题，消除对公司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影响。 但

重组方案最终能否实施及实施的具体进度均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42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2021-31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6月29日上午9点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

29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的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总裁高登锋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会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82人，代表股份267,749,16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40.938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214,027,9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72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53,721,1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214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0人，代表股份58,462,3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93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4,741,1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2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53,721,1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21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29,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16％；反对21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8％；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42,6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191％；反对21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54％；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30,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21％；反对21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3％；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43,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13％；反对2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31％；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22,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90％；反对21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2％；弃权2,409,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35,6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071％；反对21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717％；弃权2,409,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21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22,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90％；反对22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4％；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35,6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071％；反对22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773％；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32,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28％；反对2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5％；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45,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47％；反对2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597％；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29,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16％；反对24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1％；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8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42,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189％；反对24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170％；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064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77,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964％；反对12,895,29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162％；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88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91,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8785％；反对12,895,29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574％；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064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22,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88％；反对22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5％；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35,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064％；反对2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0％；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关于确定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54,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09％；反对21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7％；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8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67,6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618％；反对21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741％；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064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090,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9％；反对25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5％；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03,3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519％；反对2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6％；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韩跃伟先生、吴峻先生、翁菁雯女士、岳虎先生、高登锋先生、邓蓉女士

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选举韩跃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2,690,2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06%，选举韩跃伟先

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3,403,3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3467%。

（2）选举吴峻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56,935,9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614%，选举吴峻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47,649,1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1.5040%。

（3）选举翁菁雯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56,887,4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33%，选举翁菁雯女

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47,600,5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1.4209%。

（4）选举岳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4,649,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24%，选举岳虎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362,8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6983%。

（5）选举高登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57,128,0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332%，选举高登锋先

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47,841,1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1.8325%。

（6）选举邓蓉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4,785,4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31%，选举邓蓉女士

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498,5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9305%。

12、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张元兴先生、文光伟先生、果德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选举张元兴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5,032,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53%，选举张元兴先

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745,5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530%。

（2）选举文光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5,038,2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75%，选举文光伟先

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751,3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629%。

（3）选举果德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5,035,0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63%，选举果德安先

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748,1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575%。

13、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陶然先生、唐娜女士、丁红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选举陶然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5,034,1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60%，选举陶然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747,3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560%。

（2）选举唐娜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5,042,2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90%，选举唐娜女士

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755,41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698%。

（3）选举丁红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3,535,4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62%，选举丁红岩先

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4,248,5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792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孙广亮、金振亨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

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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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等提案；并已于近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广立先生、冯春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韩跃伟先生、吴峻先生、翁菁雯女士、岳虎先生、高登锋先生、邓蓉女士

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元兴先生、文光伟先生、果德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9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前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均未持有公司股票，均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均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均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董事候选人韩跃伟先生、吴峻先生、翁菁雯女士、岳虎先生均在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单位任职，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人

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独立

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东阿阿胶

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陶然先生、唐娜女士、丁红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刘

广立先生、冯春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5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

期自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均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均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职工代表监事刘广立先生持有公司股票900股，其他监事均未持有公司股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东阿阿胶

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及 2021年6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张炜先生、路清先生、王立志先生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

事职务，也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炜先生、路清先生、王立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董事会对张炜先生、 路清先生、 王立志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423� �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2021-32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近日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选举刘广立先生、冯春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的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十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均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均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均不存在《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其中，刘广立先生持有公司股票900股，冯春华女

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刘广立：男，1964年7月出生，EMBA学历，曾任质量统计员、劳资管理员、销售人力资源部长、人力资

源部长、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总监、纪检监察部负责人、工会副主席等职务。 现任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

冯春华：女，1971年3月出生,毕业于中南大学会计学专业，曾任东阿阿胶监察处审计员、财务部材料

会计、会计核算部成本主管、招标办公室物价审计主管、招标办公室主任、采购保障部部长等职务。 现任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委

托，指派本所孙广亮律师、金振亨律师出席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

议程及相关决议等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公司2020年

度股东大会。 该决议已于2021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上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了关于召开2020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的时间为2021年6月

29日（星期二）上午9: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

6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1年6月29日上午9:00在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78号公司会议室如

期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公告通知的内容。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召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公司本次会议

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审查验证，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82人，代表股份267,749,16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40.938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214,027,9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72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53,721,1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214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0人，代表股份58,462,3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93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4,741,1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2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53,721,1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2140％。

2、现场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现场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

经本所律师现场审查，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会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5

人，代表股份53,721,1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2140％。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

身份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总裁高登锋先生主持。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出席、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议案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现

场投票由当场推选的股东代表按《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和计票。 本次会

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议案，本次

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临时议案。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29,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16％；反对21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8％；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42,6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191％；反对21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54％；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30,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21％；反对21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3％；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43,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13％；反对2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31％；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22,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90％；反对21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2％；弃权2,409,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35,6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071％；反对21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717％；弃权2,409,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212％。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22,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90％；反对22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4％；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35,6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071％；反对22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773％；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32,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28％；反对2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5％；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45,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47％；反对2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597％；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29,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16％；反对24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1％；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8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42,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189％；反对24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170％；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0641％。

7、审议通过《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77,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964％；反对12,895,29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162％；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88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91,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8785％；反对12,895,29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574％；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0641％。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22,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88％；反对22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5％；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35,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064％；反对2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780％；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9、审议通过《关于确定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154,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09％；反对21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7％；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8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67,6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618％；反对21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741％；弃权2,375,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0641％。

10、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090,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9％；反对25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5％；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03,3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519％；反对2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6％；弃权2,406,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1156％。

11、审议通过《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韩跃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2,690,2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0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3,403,3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3467%。

11.02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吴峻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56,935,9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61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47,649,1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1.5040%。

11.03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翁菁雯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56,887,4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3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47,600,5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1.4209%。

11.04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岳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4,649,6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2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362,8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6983%。

11.05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高登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57,128,0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33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47,841,1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1.8325%。

11.06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邓蓉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4,785,4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31%。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498,5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9305%。

12、审议通过《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张元兴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5,032,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5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745,5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530%。

12.02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文光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5,038,2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7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751,3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629%。

12.03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果德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5,035,0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6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748,1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575%。

13、审议通过《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3.01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陶然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5,034,1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6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747,3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560%。

13.02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唐娜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5,042,2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9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5,755,41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698%。

13.03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丁红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3,535,4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6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54,248,5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7924%。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

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必备文件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

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孙广亮

律 师：

孙广亮

金振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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